
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願任同意書附表5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）茲同意擔任精神疾病嚴重病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）之保護人，以確保「精神衛生法」中，對精神疾病嚴重病人所規範之相關保護及權益事宜，特此聲明。

立聲明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本人親自簽章）
性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 
與病人關係：□法定代理人  □監護人  □輔助人   □配偶   □父母  
 □家屬        □其他：_______
 □戶籍地主管機關選定之保護人     
 
戶籍地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電話：  
居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所(手機)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
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備註：
1、 精神衛生法中與保護人相關之法令規定，請詳閱背頁內容。
2、 依「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支持服務辦法」第6條第1項規定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為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之保護人：
（一）未成年人。
（二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（三）經法院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。
（四）與病人涉訟，或有利益衝突。
（五）執行保護職務之體力或能力不足。
（六）拒絕或未能配合執行保護職務，經精神照護機構或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而未改善。
（七）侵害病人權益或有其他足認其不適於執行保護職務之行為或情事。
三、依「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支持服務辦法」第8條規定，嚴重病人經診斷已非屬嚴重病人，或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有效期間屆滿，未經診斷確認者，其保護人之職務自動終止。
四、依「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支持服務辦法」第9條規定，保護人異動時，新任保護人應親自或委由醫療機構，將異動情形及同意書通報嚴重病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。前項異動，無新任保護人者，由原保護人通報。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接獲通報之日起三日內，依本法第34條第3項另行選定保護人。前項另行選定之保護人，應於被選定之日起三日內，向地方主管機關遞交同意書。

	
精神衛生法中與保護人有關之法令規定

	第 29 條
	對病人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一、遺棄。
二、身心虐待。
三、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病人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。
四、強迫或誘騙病人結婚。
五、其他對病人或利用病人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。

	第30 條
	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，應向其本人及其家屬或保護人說明病情、治療方針、預後情形、住院理由、應享有之權利及其他相關事項。

	第33 條
	精神醫療機構於住院病人病情穩定或康復，無繼續住院治療之必要時，應協助病人辦理出院，並通知其家屬或保護人，不得無故留置病人。
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，應協助病人共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；屬嚴重病人者，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，並徵詢保護人意見。

	第 34 條
	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屬嚴重病人者，應置保護人1人，專科醫師並應開具診斷證明書交付保護人。保護人應維護嚴重病人之利益，並考量其意願及最佳利益。
前項保護人，應徵詢嚴重病人之意見後，由其法定代理人、監護人或輔助人擔任；未能由該等人員擔任者，應由配偶、父母、家屬或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之人互推一人為之。

	第 35條
	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有效期間屆滿前，保護人應協助其接受專科醫師診斷，確認其嚴重病人身分。

	第36 條
	嚴重病人情況危急，非立即給予保護或送醫，其生命或身體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保護人或家屬應即時予以緊急處置；未能即時予以緊急處置者，地方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機構、法人或團體為之。
前項緊急處置所需費用，由嚴重病人、配偶、一親等直系血親或依契約負照顧義務者負擔；必要時，得由地方主管機關先行支付。
地方主管機關支付前項費用後，得檢具費用單據影本、計算書，及得減輕或免除之申請程序，以書面行政處分，通知應負擔人於60日內限期返還；屆期未返還者，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

	第39 條
	未經病人同意者，不得對病人錄音、錄影或攝影，並不得報導其姓名或住（居）所；於嚴重病人，應經其保護人同意。
精神照護機構於保障病人安全之必要範圍內，設置監看設備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，但應告知病人；於嚴重病人，並應告知其保護人或家屬。

	第42 條
	病人或其保護人、第34條第2項所定之人、相關照護人員、立案之病人權益促進團體，有客觀事實足認精神照護機構、其他執行社區治療、社區支持之機構或團體及其工作人員，有侵害病人權益時或有侵害之虞者，得以書面向上述機構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訴。

	第45 條
	病人或有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狀態之人之保護人或家屬，應協助其就醫或向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詢。

	第52 條
	精神照護機構於病人擅自離開該機構時，應即通知其家屬或保護人；病人行蹤不明時，應即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協尋。

	第54 條
	保護人發現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者，病人住居所在地主管機關、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與其保護人合作，共同協助其接受社區治療。

	第59 條
	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保護人應協助其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

	第80 條
	病人之保護人違反第29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，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，地方主管機關應令其接受社政主管機關辦理之4小時以上50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，並收取必要之費用；其收費自治法規，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。
拒不接受前項輔導教育或時數不足者，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，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，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。

	「精神衛生法」於113年12月14日修正施行，惟第5章強制社區治療及強制住院治療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。下列規定仍適用至第5章施行日前。

	第 41 條
	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，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。
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，並交由2位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。但於離島地區，強制鑑定得僅由1位專科醫師實施。
前項強制鑑定結果，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，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，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；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

	第 42 條
	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，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。嚴重病人或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，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起抗告，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。聲請及抗告期間，對嚴重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。

	第 45 條
	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，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，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接受社區治療。
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要，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社區治療基本資料表、通報表，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，事前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；強制社區治療可否之決定，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。
強制社區治療期間，不得逾6個月。但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，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，得延長之；其延長期間，每次以1年為限。



